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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遴选办法（试行）

（文号 ：广师院〔2015〕128 号，施行时间 ：2015 年 1 月 1 日。）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高等教育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粤教高函

﹝ 2014 ﹞ 8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加强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立项的科学规范管理，

组织好项目申报、遴选工作，确保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项目规划的顺利实施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分类立项与管理

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主要包含体制机制改革与协同创新类项目、高水平

大学及特色高校建设类项目、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类项目、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类

项目、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类项目、国际交流与合作类项目等 6 大类项目，由学院教

务处、科研处、研究生处、人事处、外事处、发展规划办等职能部处分别负责项目

遴选及项目管理工作。

二、遴选原则

实施“创新强校工程”，是促进学院深入开展体制机制改革、强化内涵建设、

突出学科优势与特色、提升科研促进教学与服务社会能力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

要抓手，也是落实学院办学自主权的重要举措。项目遴选及其经费分配的科学性、

合理性、前瞻性决定了“创新强校工程”效率和质量。为了改变以往资源分散、各

自为政、重复投入的弊端，学院按照“需求导向、重点发展、特色发展、统筹兼顾”、“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基本原则设立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指南、开展项目的遴选工作，

充分合理配置有限资源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项目研究时间为 1-3 年；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（含中级）职称或具博士学位，并具备一定

的组织协调能力；

（三）每位申报者一般每年只能主持申报 1 项课题，项目执行期承担的项目总

数一般不超过 3项，项目组成员一般只能同时参加 2项课题的申报；

（四）项目研究团队结构合理。

四、项目评审依据

各类别项目的负责单位，根据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总体要求及项目特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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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制定评审标准、组织评审工作。

五、项目申报与立项程序

（一）学院发布通知

学院统一发布通知，公布各类项目数目、申报条件与要求、评审程序与评审办

法等相关内容。

（二）二级教学教辅单位推荐

各二级学院 ( 部 )( 教辅及机关部门 ) 负责本单位申报项目的审核推荐工作，

按照择优排序限额的原则进行推荐，并报负责相应项目的各职能部处。

（三）评审立项

1. 初审。各职能部处对二级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

2. 专家评审。各职能部处组建专家库，入选专家必须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，同

时在本学科领域有着较深的造诣。各职能部处组织项目评审时，随机从专家库抽选

相应专家组成专家组，专家组一般由5-7人组成，其中个别项目评审专家组必须有1-2

名相应的行业、企业等专家参与。

3. 立项。项目评审结果与评审专家名单公示后，经学院学术委员会（或下设专

门委员会）讨论通过，发文公布予以立项。

六、项目的审计监督

建立项目立项管理分层责任制，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的直接责任人，各二级教学

单位对项目遴选承担监管责任，各职能部处是项目的主管部门，各类项目遴选过程

接受学院监察处、审计处的监督。

七、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由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各职能部处项目遴选办法若与本办法不一致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（三）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。


